
□ 记者 陈颖婷

“充值加油卡享受 7-8 折优惠，

充 7000 元返 1 万元。”

此前， 一款名为“加油省车主”

的 APP 出现在部分手机应用商城中，

用这款 APP， 既能充值加油卡， 还

另有 30%左右的收益， 这种好事让

不少车主为之心动。 谁能料到， 该

款 APP 背后的经营者赵某甲、 赵某

乙， 竟是利用高额返利的方式变相

非法募集资金， 金额甚至超过了千

万元。 此外， 两人还通过对公账户

“公转私” 来洗钱。

今年 4 月，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

院以涉嫌集资诈骗罪、 洗钱罪对二

人提起了公诉。

接手老乡的空壳公司

数百万窟窿熟视无睹

“我只有初中文化， 在经营 A

公司之前就是一个渔民， 从来没有

过投资管理、 电商经营之类的经历

……”

在审查过程中， 犯罪嫌疑人赵

某甲接受检察官的讯问， 供述了自

己如何踏上一人犯两罪的道路。

2022 年 8 月， 赵某甲因做海鲜

生意亏损， 对外欠下了一些债务。

恰巧这时， 老乡赵某乙向他介绍了

一个赚钱的“门道” ———只要赵某

甲接手 A 公司， 就能拿到 80 万元的

现金。 除此之外， 赵某乙透露， A

公司还能源源不断地“生钱”。

A 公司到底经营怎样的生意，

竟然如此厚利？ 其实， A 公司主营

了一款名为“加油省车主” 的 APP，

公司在不同的手机应用商城里投放

广告， 吸引用户下载 APP 并注册账

号， 绑定个人加油卡， 购买优惠套

餐， 并承诺用户一次性支付费用后

就能分期获得充值返利。

说到底， A 公司就靠收取客户

的预充值款来实现盈利， 除此之外

公司并没有参与任何有盈利能力的

投资项目。 换句话说， A 公司就是

一个空壳公司。

此前， A 公司由赵某乙经营，

赵某甲接手时， 从赵某乙手中拿到

了 A 公司对公账户上 80 万元的余

额， 同时也承接了公司数百万元的

未兑付金额。

如何补上未兑付的窟窿？ 彼时

的赵某甲并不在意， 他已被金钱蒙

蔽了双眼， 只看到了可以为己所用

的 80 万元现金。

利用“公转私”疯狂捞金

返利承诺成空终致案发

众所周知， 为防范不法分子利用

对公账户洗钱， 对公账户转私人账户

的频繁、 大额交易早被列入银行重点

监控范围， 一旦超过限额将引发银行

预警。

为逃避监管， 掩饰、 隐瞒非法募

得资金的来源和性质， 赵某乙经营 A

公司期间， 利用自己控制经营的 B 公

司对公账户作为过渡， 将 A 公司 APP

平台收到的大部分客户预充值资金先

转入 B 公司对公账户， 随后立即由 B

公司账户转入其私人账户， 提现后挥

霍使用。 赵某甲接手公司后， 也依样

画瓢， 延续了这种洗钱操作。

就这样， 大量客户的预充值款都

流进了赵某甲和赵某乙二人的腰包，

分期返利的承诺自然无法兑现， 资金

窟窿越来越大， 当客户发现上当受骗

后， 终于案发。

经审查查明， 2022 年 8 月至 2022

年 10 月， 赵某乙控制经营 A 公司期

间， 未经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 通过

“加油省车主” APP 公开宣传， 允诺固

定收益， 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销售现金

充值产品， 变相非法募集资金 400 余

万元， 至案发未兑付本金 200 余万元，

经由 A、 B 公司对公银行账户转入其本

人名下的银行账户 400 余万元， 并从

中取现 100 余万元。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 月， 赵

某甲控制经营 A 公司期间， 采用赵某

乙同种方式， 变相非法募集资金 700

余万元， 至案发未兑付本金 600 余万

元， 经由 A、 B 公司对公银行账户转入

其本人名下的银行账户 600 余万元，

并从中取现 300 余万元。

今年 4 月 23 日， 浦东检察院以涉

嫌集资诈骗罪、 洗钱罪对犯罪嫌疑人

赵某甲、 赵某乙二人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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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搭建非法交易平台， 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保证金后， 提

供 1 至 9 倍的高杠杆供散户非实名炒股。 近日， 由徐汇区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何某非法经营案在徐汇区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 何某因犯非法经营罪，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2 个月， 并处罚金。

至此， 这起股票交易金额达 3.89 亿元、 非法配资金额

约 3200 万元的徐汇区首例全链条打击股票场外配资金融

犯罪活动案件告一段落。

释法
高额返利的预付加油卡靠谱吗？

当心，有人借此非法集资

搭建非法交易平台 提供“高杠杆”炒股 交易金额达3.89亿元！

徐汇首例股票场外配资非法经营案宣判

股民加入高杠杆炒股

不到一个月损失14万元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1 月， 在

没有相关从业资质的情况下， 徐某、

李某与何某经商议， 决定从事股票

场外配资业务。 三人约定， 由何某

负责提供搭建证券交易平台的技术；

徐某负责联系资方， 提供出入金账

户等运营业务； 李某负责网站注册

域名、 租借服务、 资金结算等。 三

人陆续搭建并上线运营多个网站进

行股票买卖， 并收取高额的佣金、

利息盈利。

“之所以有股民会选择这种非

法的交易平台， 甘愿承担高风险并

支付高佣金， 原因在于涉案平台以

1-9 倍的杠杆吸引客户。” 承办检察

官顾伟介绍说。

该案的案发， 是股民刘先生向

涉案平台提供的银行账户转入 20 万

余元后， 加入高杠杆炒股， 不到一

个月时间就损失了 14 万余元， 之

后， 更是发现该 APP 无法打开， 剩

余保证金一时无法取出， 刘先生以

为被诈骗， 因此于 2022 年 1 月报

警。 公安机关经侦查发现， 像刘先

生这样在涉案平台用高杠杆炒股的

客户， 还有 160 余名。

“在涉案平台上，这些中小散户

投入几万至几十万元资金不等，一般

都会加 5 至 8 倍的杠杆，这明显已经

超出了正常股票交易的范畴。 ”另一

名承办检察官常尚德介绍说。

非法配资达3200万元

因非法经营罪悉数获刑

据了解， 这种客户先将保证金

打入平台指定的个人银行账户， 再由

“资方” 提供客户要求的保证金倍数进

行配资， 然后通过将证券主账户分仓

为若干子账户， 让客户对接股票大盘

进行炒股的模式， 涉案平台不仅能赚

取高额交易佣金以及配资利息， 还能

够通过在软件内设置低限强制的平仓

功能， 从而让自己稳赚不赔， 而巨大

的风险则全部由客户承担。 刘先生便

是如此， 他不但在短时间内多次被强

行平仓损失了大量资金， 最后更是遇

上平台更换网址， 客服人员忘记退还

他保证金的情况。

根据 《证券法》 的相关规定， 设

立证券公司应当具备注册资本、 企业

资质等相应条件， 并经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 而且证券公司也需

要持有相关“融资业务” 的牌照， 才

能按照相关规定给客户提供相应的融

资服务， 过程中还需要受到多重的监

管。 像该案中何某、 徐某、 李某等人

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保证金后， 提供 1

至 9 倍的高杠杆供散户非实名炒股的

行为， 不但会因为缺乏监管提高股民

的资金风险， 更会在一定范围内扰乱

证券市场秩序， 这样的行为已然触犯

了法律。

2022 年 1 月至 2 月， 何某、 徐某、

李某陆续到案， 经审计及认定， 2021

年 5 月至案发， 相关证券交易金额达

3.89 亿余元， 配资金额约 3200 万元。

2023 年 4 月 7 日， 徐汇检察院依

法对徐某、 李某提起公诉， 2023 年 11

月 30 日， 徐某、 李某因犯非法经营

罪， 分别被徐汇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10 个月、 5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2023 年 12 月 20 日， 徐汇检察院依法

对何某提起公诉， 今年 5 月 14 日， 何

某因犯非法经营罪， 被徐汇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 5 年 2 个月， 并处罚金。

  股票场外配资， 将股票市场变为

“赌场”， 这种做法给一个个中小散户

投资者及其家庭造成严重危害， 具有

不可预估的社会风险， 是关乎民生的

金融类犯罪案件。

徐汇检察院将继续认真落实最高

人民检察院 “检护民生” 专项行动部署

要求， 依法打击涉金融、 网络安全、 医

保等民生领域的犯罪行为， 坚持 “高质

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 通过检察履职 ，

加强民生司法保障， 运用法治 “力度”

切实提升民生 “温度”。

【检察官说法】
  检察官提醒广大群众 ， 要通

过正规加油站或官方渠道等正常

途径购买或充值加油卡 ， 对于折

扣过大、 高额返充返利的预付加

油卡， 要格外提高警惕 ， 因为这

不符合成品油市场规律 ， 切莫因

贪图小利而陷入骗局。

【检察官说法】


